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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劳动价值论问题大讨论的评论
■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关柏春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就劳

动、劳动价值论问题展开了持续而又

深入的讨论。那么，它是缘何而起的，

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我们都知道，在计

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分配方面造成了

普遍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结果妨碍

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妨碍了生产力的

充分发展。对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关

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曾经做过明

确的说明。经济学家们就是针对现实

中的分配问题而展开讨论的。但是，这

场讨论并未有效地解决问题，尤其严

重的问题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

入分配方面的问题还更加严重，更加

复杂了，原来仅仅就是平均主义的问

题，改革开放之后在企业内部、行业之

间、地区之间又出现了差距过大的问

题。那么，为何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

问题出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现

在应当做出认真的总结了。

一、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

在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基本理

论都是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

斯密是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所以我

们的讨论就不能不提到他。

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参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86

页）那时候，工场手工业方兴未艾，规模都非

常有限，雇佣 45 人以上的企业都极其罕见。

（参见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76 页）当时，劳动

者基本上都是依靠手工劳动，当然也有运用

水力的，但是受条件的限制运用水力的极少。

业主与帮工、徒弟之间往往都是乡邻关系或

亲属关系，业主也参加劳动，同时还要传授技

艺，还要承担经营管理责任，他们通过协作就

提高了生产力，所以各方都受益了，他们之间

和谐相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那时候，封

建主义还在负隅顽抗，还在阻碍生产力的发

展，资本主义刚刚兴起，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

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虽然也有

矛盾，但还远未充分地表现出来。斯密根据那

样的现实，认为劳动是商品，工资是劳动的价

格，利润是资本的自然报酬，利息是资本的自

然报酬的一部分。（参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

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43—

63 页）这样，他就说明生产者之间是等量劳动

交换关系，这对于肯定资本主义和反对封建

主义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后来，到了大工业阶段，情况就完全不同

了。大工业以蒸汽机的广泛运用为标志。运用

蒸汽机之后，生产规模就日益扩大，就出现了

很多上千人的大企业，就出现了很多工业中

心和现代都市。在工业化过程中，生产资料日

益集中到资本家手里，而劳动者则与生产资

料相分离了，社会生产的财富越来越多，劳动

人民却日益贫困化，造成了周期性经济危机，

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劳资矛盾日益尖锐化，

无产阶级展开了反抗斗争。这时候，封建主义

已经被扫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

经充分暴露出来了。

萨伊生活在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过渡的

过程中，他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他为资

本家的剥削行为做了辩护性说明。他认为，价

值即效用，而效用则是由劳动、资本和自然因

素共同创造的，工人的劳动创造了工资，资本

则创造了利润和利息，利润是给资本家事业

心、才干和冒险精神的报酬，利息是给资本的

效用的租金。（参见《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

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394 页）他的目的是为

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做辩护，实际上他也做

到了。

马克思生活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他是

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他认为，劳动者

所得的工资勉强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仅仅

就相当于劳动力价值，而剩余价值则被资本

家无偿占有了。马克思证明了劳动力商品范

畴，进而证明了剩余价值理论，同时说明工资

是劳动力的价格，利润的实质是剩余价值，利

息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参见《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

社 1972 年版，第 585—593 页；《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

社 1972 年版，第 936—937 页）这样就揭示了

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为唤起无产阶级进行

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二、近些年来经济学家们在大讨
论中的得与失

近些年的大讨论既要为政治目的服务，

也要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

近些年的大讨论针对性相当强，讨论的

问题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都是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们涉及到了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中的特殊商品范畴和最主要的几个

经济范畴。

（一）这场大讨论首先涉及的是生产的活

的要素的市场问题，实际上它涉及的是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中的特殊商品范畴的问题。

要发展商品经济，就必然会涉及要素市

场的问题，尤其生产的活的要素的市场问题

成了热门话题。当时，何伟、韩志国（《试论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的全方位开放》，《中国社会

科学》1986 年第 2 期），熊映梧（《工资改革要

有工资理论上的突破》，《世界经济导报》1986

年 8 月 11 日），胡瑞梁（《论社会主义劳动力

商品》，《经济研究》1987 年 12 期）等经济学家

提出了劳动力商品的观点，他们认为要发展

商品经济就必然要开放要素市场，要开放要

素市场就必须承认劳动力是商品。

胡培兆教授原来并不赞同劳动力商品的

观点，但是后来却认为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

价值分配可以“共存一堂”,所以为了说明按劳

分配原则的实现形式他也就承认劳动力是商

品了。(《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与按劳分配》，

《经济研究》1993 年第 4 期)
蒋学模教授也是这样，他原来也不赞同

劳动力商品的观点，但是后来却说要转变观

念，要对劳动力商品范畴进行再认识，认为要

发展市场经济就要开放要素市场，就要承认

劳动力是商品。(《传统观念的转变和对劳动

力商品范畴的再认识》，《复旦大学学报》1994

年第 5 期)
相反，卫兴华（《简评社会主义劳动力商

品论》，《光明日报》1986 年 9 月 27 日），冯丛

林（《对劳动力商品论若干论点的质疑———与

何伟、韩志国同志商榷》，《中国社会科学》

1987 年第 1 期）等经济学家则批判了劳动力

商品的观点。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双方还是

各持己见，谁也没能说服对方。

我们认为，主张劳动力商品的观点是不

正确的。其原因在于，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商

品是揭示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经济范畴，社

会主义本质上就是要把劳动者从出卖劳动力

商品的那种境地中解放出来。（参见恩格斯：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

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40 页）既然是这样，

怎么能说劳动力是商品呢？但是，仅仅说劳动

力不是商品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因为现实

提出的问题不是什么不是商品，而是作为商

品的是什么。主张劳动力商品的观点虽然有

误，但它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批判劳动力商品

的观点虽然正确，但却没有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劳动商

品的观点。比如，赵履宽、杨体仁（《是劳动力

市场，还是活劳动市场?》，《光明日报》1986 年

8 月 23 日），张伯贤（《应开放劳动市场，而不

是劳动力市场》，《经济学周报》1986 年 10 月

5 日），关柏春（《劳动商品性探讨》，《学习与探

索》1987 年第 4 期），林子力（《劳动商品化、财

产社会化和市场机制的生成》，《经济研究》

1988 年第 9 期），詹连富（《论劳动作为商品的

合理性》，《社会科学探索》1994 年第 5 期），王

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商品简

论》，《经济?社会》1995 年第 3 期），刘玉瑾、王

春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只能是劳动成为

商品》，《经济学动态》1996 年第 ５ 期），王建

民（《论活劳动商品》，《文史哲》2001 年第 3

期），李胜利（《论活劳动的价值量和劳动的价

值量》，《经济问题》2003 年第 7 期），黄正山

（《劳动力的特性和劳动的商品属性》，《学术

探索》2003 年特刊），秦凤白（《试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商品化的必然性》，《社

会科学评论》2005 年第 2 期）等经济学家都论

证了劳动商品范畴。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中劳动具有商品的性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中的活的要素的市场是劳动市场。应

当肯定，这是一种创新性观点。但是，他们的

论证还不够充分，他们在证明劳动的价值时

没能解决说明劳动的价值会导致同义反复这

个问题，这样就为反对者留下了口实，尤其当

胡瑞梁先生（《关于劳动、所有制和等价物交

换的一些理论问题———林子力同志的〈论新

型等价交换〉读后感》，《经济研究》1989 年第

1 期)针对林子力先生提出质疑时他就没有做

出有说服力的回答，这说明这时的劳动商品

范畴还是有瑕疵的。之后，关柏春发表了《破

解循环论证之谜》（《学术月刊》1992 年第 12

期）一文，其中说明只是从斯密的非科学的劳

动价值论出发说明劳动的价值才会导致同义

反复的问题，相反当我们从马克思创立的科

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说明劳动的价值就没有

同义反复的问题了，这样就算解决了这个问

题，从而就使劳动商品范畴趋近完善了。

（二）经济学家们讨论了工资的性质问

题，实际上它涉及的是工资范畴的问题。

宋涛教授认为，工资是按劳分配原则的

实现形式。（《政治经济学教程》第 8 版，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99 页）这个

说法好像也不错，但它却是没有意义的。这里

的问题在于，如果现实中已经实现了按劳分

配的原则，那么这样概括当然是可行的。但

是，在现实中我们虽然多年来一直都主张按

劳分配，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按劳

分配的原则。既然是这样，说工资是按劳分配

原则的实现形式岂不是一句空话！要实现按

劳分配的原则，首先需要弄清楚工资的实质

是什么，之后还要说明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

形式和实现条件。否则的话，在没有弄清楚工

资的实质之前却说明工资是按劳分配原则的

实现形式就是缺乏科学依据的。

卫兴华、林岗两位教授主张工资是劳动

创造的价值，按劳分配就应当按照劳动创造

的价值分配。（卫兴华、林岗：《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03 年

版，第 194 页）这个意见倒是不错。但是，这里

的问题在于个人劳动创造的价值怎么计量？

要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首先就要解决“劳”

的计量问题。否则，解决不了“劳”的计量问题

怎么可能按劳分配呢？可见，解决“劳”的计量

问题是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在集体劳

动过程中，他们创造的是系列产品或者成套

设备，它们转变为价值之后表现为集体劳动

创造的价值。面对集体劳动的产品或者集体

创造的价值，谁都不能说这个产品是我生产

的，或者某些价值量是我创造的。然而，分配

问题面对的却是每个个别的劳动者，而要从

集体创造的价值中计量出每个个别劳动者创

造的价值量，这是做不到的。既然是这样，主

张按照劳动创造的价值分配还有什么意义

呢？

张维达等教授主张，按劳分配应当按照

实现了的价值分配，或者也可以叫做按照社

会承认的劳动分配。（张维达顾问，谢地、宋冬

林主编：《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5 页）这个说法似乎也不错，但实

际上它也是有问题的，其关键问题就在于在

实现了的社会承认的价值中计量每个个别劳

动者创造的价值量也是做不到的。尤其严重

的问题还在于，如果企业的产品不被社会所

承认，产品没有卖出去怎么办，难道企业因此

就可以不给员工发工资了吗？

熊映梧（《工资改革要有工资理论上的突

破》，《世界经济导报》1986 年 8 月 11 日）、胡

瑞梁（《论劳动力价值、按劳分配和劳动力商

品化的历史意义》，《经济研究》1988 年第 1

期）、何伟（《通过劳动力价值实现按劳分配》，

《中国社会科学》1988 年第 2 期）等经济学家

主张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但是，劳动力的价

格在交换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它是一个“死”

的量，而且劳动力价格的差别远不能反映现

实中的劳动差别，所以按照劳动力价格支付

工资就必然会导致死工资，就必然会导致普

遍的平均主义，就必然会促使劳动者展开偷

懒的竞争，（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 116 页）就必然会妨碍生产力的充分发展。

林子力（《社会主义经济论》第 1 卷，经济

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03 页）、关柏春

（《当代社会工资问题新探》，《当代财经》2009

年第 9 期）等经济学家主张工资是抽象劳动

的货币表现，工资是劳动的价格。我们认为，

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的。按劳

动的价格支付工资就能使工资反映劳动者付

出的劳动，从而就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进

而就能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就能推动生产

力较快地发展。

（三）经济学家们讨论了民营企业家收入

的性质问题，实际上它涉及的是利润范畴的

问题。

经济学家们对于民营企业家的收入问题

也展开了讨论。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民营企业

家的收入是剥削收入，同时又认为在现阶段

应当允许剥削，我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剥削论。

比如卫兴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剥削”

观与我国现实》，《经济学动态》2002 年第 3

期），周新城（《关于私营经济若干问题的理论

思考》，《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 年第 1 期）

等经济学家就持这样的观点。但是，另一些经

济学家则相反，他们批判了现实存在剥削的

看法。比如胡培兆（《剥削简论》，《中国经济问

题》1988 年第 1 期，《不要轻易给人戴上“剥

削”的帽子》，《北京科技报》2002 年 4 月 22

日），还有赵翠萍（《走出剥削悖论———私营企

业主收入及社会属性简析》，《广州社会主义

学院学报》2007 年第 2 期），他们都明确地表

示反对社会主义剥削论，他们认为企业家的

收入应视为经营劳动所得。

我们支持后一种观点，而不赞同前一种

观点。

（四）经济学家们讨论了资本收入的性质

问题，实际上它涉及的是利息范畴的问题。

有些经济学家主张应当肯定资本收入，

应当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比如，谷书堂、蔡

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

配原则》，《经济学家》1989 年第 2 期），晏智杰

（《重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动态》

2001 年第 3 期），钱伯海（《关于深化劳动价值

认识的理论探讨》，《福建论坛》2001 年第 9

期），钱津（《论劳动的整体性及其理论创新意

义》，《中州学刊》2008 年第 5 期）等经济学家

提出了要素创造价值，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整

体劳动创造价值等观点，他们主张社会主义

要使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但是，苏

星（《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中国社会科学》

1992 年第 6 期），卫兴华（《关于深化对劳动和

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问题》，《经济学动态》

2000 年第 12 期），胡钧（《正确理解马克思的

劳动价值论》，《内部文稿》2001 年第 9 期），胡

代光（《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

认识》，《经济学动态》2002 年第 1 期）等经济

学家则相反，他们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主张

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其他要素并不创造价

值。可以肯定，主张要素创造价值并把它说成

理论创新也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他们的观

点显然是不正确的。然而，仅仅说劳动创造价

值，要素不创造价值却不能说明利息的来源，

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另一些学者，比如关柏春（《“按资分配”

性质新探》，《北京社会科学》1994 年第 4 期），

胡培兆（《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

论》，《学术月刊》2001 年第 11 期），李太淼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合理性及制度路

径》，《中州学刊》2008 年第 3 期），赵玉琳、郭

连强（《究竟什么是利润的源泉》，《贵州财经

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 期）等经济学家则提出

了不同观点。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特点是劳动者参与投资了，劳动者投入资本

之后就改变了自己个人的资本有机构成，因

而就提高了自己个人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能

够使自己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较多的价值。

劳动者所得的所谓的资本收入实际上就是由

于投资而多创造出来的那部分价值，从表面

看它好像是由资本带来的，但实际上它还是

由自己的劳动创造的。所以，劳动者的资本收

入实际上具有劳动收入的性质。

（五）经济学家们还讨论了收入差距的问

题，实际上它涉及的是劳动价值的计量问题。

证明劳动具有商品性质和具有价值之

后，关键在于解决劳动价值的计量问题。几十

年来，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以及半市场经济国

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仍然存在

垄断经营的问题）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没能有

效地解决劳动价值的计量问题，其后果是干

多干少分不清、干好干坏分不清，结果就束缚

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就妨碍了生产力的充分

发展，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可见，解决劳动

价值的计量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和大

锅饭的问题有些经济学家曾经主张应当拉开

收入差距，经济学家都强调科技、管理劳动创

造了较多价值。应当肯定，这样的主张是符合

实际的，在此之后科技、管理人员的收入也确

实提高了。但是，提高到什么程度才合适呢？

提高一些当然是可以的，但也不能无限制地

提高啊！当时，政府部门为了不至于使收入差

距拉得过大就做了限制性的规定，规定科技、

管理人员的奖金不得超过普通职工的三至五

倍。但是，在那之后收入差距就越拉越大，三

至五倍的限制性规定就远远地被突破了。这

样就使人们怀疑，三至五倍这种主观规定有

什么根据呢？学者们似乎也感觉到，三至五倍

的差别恐怕不能客观地反映实际上的劳动差

别。于是，卫兴华教授就主张差距超过十倍、

八倍也不为过。（参见卫兴华：《深化对劳动和

劳动价值论认识的几个问题》，《新视野》2001

年第 2 期）但是，十倍、八倍这种主观规定又

有什么根据呢？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

入，收入差距就越拉越大，差距拉大的情况也

越来越复杂了，有些差距与劳动差别有关，而

有些差距与劳动差别并没有什么关系，尤其

突出的问题是某些国企高管的收入畸高，已

经不是十倍、八倍的问题，而是几十倍，几百

倍的问题了，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也显著地扩大了，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和热烈议论。那么，实际上的劳动差别

究竟有多大呢，应当如何解决差距过大的问

题呢？这就涉及到劳动价值的差别及计量问

题了。有些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凭着主观规

定是不可能客观反映实际的。大家都知道，价

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需要通过价格形

式得到实现，价格要在市场中形成，市场是价

值的实现条件，这就说明通过市场是实现劳

动价值的客观规律，只有通过市场劳动的价

值才能得到相对准确的计量。按照马克思的

说法，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差别只有通过竞争

才能得到趋近准确的计量。（参见马克思：《哲

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

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96 页）但是，很多经

济学家还没有认识到其中的客观规律，并遵

循规律解决问题，反倒做出了一些主观的规

定，凭着自己的主观想象规定收入差距的倍

数，这样就背离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因而也就

不可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然而，普通群众对于这些问题早就看清

楚了。比如，著名经理人唐骏 2008 年到新华

都之后拿到了十个亿，薪酬够高的了吧，但却

没有人说什么；但是，对于平安保险公司老总

马明哲自定高薪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2008
年，平安保险公司老总马明哲兑现了上年的

年薪，拿到了六千多万！显然，这个高薪相对

于普通群众的收入水平来说真的是够高了，

已经高得惊人了，但是和唐骏的收入相比就

差远了。然而，人民群众却议论纷纷，不依不

饶。我认为，人民群众表达的情绪是合理的。

对于那些确有本事，并且经过市场竞争而拿

到高薪的从来就没有人说三道四，人家凭自

己的本事，经过充分的竞争拿高薪，那说明人

家真的物有所值，该拿那些钱，人们不仅心悦

诚服，而且还会羡慕不已。相反，对于那些凭

着垄断经营而拿高薪的就会议论纷纷，愤愤

不平。可见，普通群众虽然没有系统地学过市

场经济理论，但对于价值通过市场实现的客

观规律的感悟还是很深的。

很显然，国企经营者基本上都是由国资

委委派的，他们本来都是行政官员，经营一段

时间之后还可以回归行政系列。从社会定位

的角度来看，他们主要还是行政官员，他们所

谓的经营管理主要就是执行国家的方针政

策，经营活动并无太大的作为，所以他们的收

入水平与行政官员就不应当有太大的区别。

市场化改革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某些

国企高管借市场化改革之机自定高薪就没有

什么道理了。保险行业至今还在垄断经营，高

管的任免也未经市场，经营者的作为非常有

限，无论谁去经营其效益都差不太多，企业效

益主要因垄断经营而获得，而非由经营者所

创造。所以，对于他们的收入，国家就应当采

取限制性措施，而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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